
天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对第一季度安全生产
行政处罚典型案例的通报

各区安委会：

为落实《市安委会办公室印发<关于加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

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津安办〔2019〕20号）精神，严格典型

案件通报制度，现对第一季度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典型案例

进行集中通报、公开曝光。

1.2019年 10月，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对天津鲁华泓锦新材

料科技有限公司 R7103 反应釜高温树脂溶液泄漏着火事故依法

下达了《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》。2020年 1月，执法人员在执法

检查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在未经应急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情况下擅

自复工复产、启动生产设备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，构成“拒不执

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法下达的安全监管监察指令”的违法行

为。该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十六条

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

五条第七项的规定，给予贰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2.2019年 12月，执法人员依法对坐落于河东区的天津旭美

餐饮有限公司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复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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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，该公司对责令限期整改的六项隐患均未整改。该行为违反

了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 17条的规定。依据《安

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 45条第 7项的规定，给予警

告，并处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3.2019年 11月，执法人员对坐落于北辰区的天津威盛康科

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作

业进行辨识、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，该行为违反了《工贸企

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七条之规定，依据

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给予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单位罚款壹万伍仟元、公司主要

负责人罚款伍仟元的行政处罚。

4.2020年 1月，执法人员对坐落于东丽区的天津航生达净化

设备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企业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

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其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七十八条

的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，

给予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人民币壹万贰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5.2020年 1月，执法人员对坐落于和平区的天津市峰光大酒

楼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，该行为违反了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。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四条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给予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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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叁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6.2019年 11月，执法人员在对坐落于红桥区的天津吾田餐

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企业 2019年度安全生产

责任书未逐级签订，安全生产三级教育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情况，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记录等违法行为。该行为

违反了《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

培训规定》第十三条和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第三

十三条的规定。依据《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、
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《生产

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

给予责令限期整改，合并处人民币叁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7.2019年 12月,执法人员在对坐落于天津市蓟州区的天津市

天富食品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未定期对从业人员

开展安全教育培训、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向从业人员通报

等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和第三十

八条第一款的规定。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（四）项

和第九十四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给予责令限期改正，合并处人

民币伍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8.2020年 1月，执法人员对座落于津南区的天津冠北精密模

具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未

如实记录。该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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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，给予责令整改，并

处叁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9.2019年 12月，执法人员对天津市南开区公交长江道加油

站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单位存在 5号汽油罐人井内电

线的金属护套管和防爆接线盒未做接地的情况，该行为违反了

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

规范》（GB50257-2014）和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，给予责令

限期改正，并处贰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10.2020年 1月，执法人员对坐落于天津市宁河区的天津中

芬乳业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企业制冷操作工冯某特种

作业操作证过期未复审上岗作业，该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款。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七项之规

定，给予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贰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11.2019年 12月，执法人员对坐落于天津市静海区的天津市

基杰钢管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员工韩某未

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从事电焊作业，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

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（七）项

之规定，给予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罚款壹万伍仟元的行政处罚。

12.2020年 1月，执法人员对坐落于天津市宝坻区的北京中

源华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宝坻分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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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9 月的安全现状评价报告未按规定备案，该行为违反了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《危

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给予责令限

期改正，并处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13.2020年 1月，执法人员对坐落于西青区的天津市永泰达

气体经营部进行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在给客户输送氮气时使用氧气

瓶充装氮气。该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十七

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十八条

第一款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给予壹万伍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14.2020年 3月，执法人员对坐落在河西区的天津市大亨新

业制冷设备经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未取得危险

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非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，违反了《危险化学

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。依据《危险化学品

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给予责令停

止经营危险化学品，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，没收违法所得

壹万肆仟伍佰元，并处拾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15.2019年 12月 11日，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，发现武清

区孙某未经许可，非法从事危险化学品（氧气、乙炔气、氩气、

氮气）经营活动，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，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，

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壹仟叁佰元，并处壹拾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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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报的典型案例，反映了个别企业隐患整改不及时，对特

种作业人员缺乏管理，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等

问题。应急管理部门在抓好疫情防控同时，结合企业复工复产的

实际，采取四不两直、回头看检查等方式，严格落实“隐患就是

事故，事故就要处理”和“四铁”要求，持续加强安全生产执法检

查。

2020年 4月 9日

（联系人：张树军；联系电话：28208013）


